四平市铁东区关于第二轮省生态环境

 保护督察报告整改任务（序号十二）

销号确认表
填报单位（盖章）：           时间：2023年 12月29日

	整改任务
	非道路移动机械摸底调查和编码登记工作未落实到底。《吉林省落实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吉环发〔2019〕3号）明确规定，四平市应于2019年底完成重点排放控制区的划定，加强对控制区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检查，禁止在控制区内使用超标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四平市相关职能部门对非道路移动机械底数不清，日常监管缺失。2019年以来，四平市累计完成编码登记2001台（其中2019年1511台、2020年462台、2021年28台），完成制牌发牌508台，仅占25.4%。督察组随机抽查控制区内建筑工地、商砼站、清洁煤配送中心、工业企业等，多数存在非道路移动机械未编码登记，控制区非道路移动机械超标尾气排放问题长期存在，制度未得到严格执行。

	整改目标
	持续加大监管力度，进一步规范管理，提高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

	整改措施
	1.对已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全面排查，制定台账，各行业主管部门按职责分工加强对工业企业、建筑工地、商砼站等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日常监管。（生态环境分局、工信局）

2.对已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全面梳理排查，要求其持有人或企业及时制作牌照，对已不在本地作业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在台账内做好标注。（生态环境分局）

3.对排放超标和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依法严厉处罚。（生态环境分局）

	整改完成情况
	1.对已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建立了台账，同时加强了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的日常监管。

2.对已登记的非道路移动机械进行了全面梳理，逐一通知其到生态环境局申请并领取牌照，已经不在本地作业的，在台账内做好标注。

3.加强对超标排放和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违法行为的执法，截至目前，未发现此类违法行为。

	责任单位党政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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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
	


